关于评选2015-2016学年度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

先进学生集体、先进学生个人的通知
各学院及各学生组织：

    为促进学生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，树立学生先进典型，引导广大学生健康成长,根据《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奖励条例》规定，现将评选2015-2016学年度“先进班集体”、“‘五四’红旗团支部”、“‘五四红旗分团委’”、“优秀学生组织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团干”、“优秀团员”及“单项先进个人”评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评选对象

    全院2012级、2013级、2014级和2015级全日制学生

    二、评选条件及要求

   （一）“先进班集体”、“红旗团支部”的评选

    1.“先进班集体”、“红旗团支部”的评选条件及原则严格按照《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奖励办法》进行。 
    2.评比办法：“先进班集体”、“红旗团支部”的评选由各二级学院自评，将初评结果和相应材料报学工处、团委审核，评选结果报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。“先进班集体”和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各按学院班级总数的10%评选。
    （二） 三好学生的评选

    1．三好学生的评选应从品质素质、学习和体质素质等方面综合考虑，评选对象在本学年获得二等以上优秀学生奖学金。
    2.三好学生评选的名额不超过班级学生总数的5%。
    3．评选程序：三好学生由各班班干、团干部酝酿提名，评选材料由辅导员初审，报学工处汇总审查，由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，评选结果予以公示三天，由学校统一颁发给荣誉证书和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，材料归入本人档案。

   （三） 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

    1．优秀学生干部的名额不超过学生干部总数的20%，学生干部指班级学生干部中除去团干（团支书、副团支书、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）后的其他干部。
2．评选程序：优秀学生干部由各班班集体（学生会、社团、协会）酝酿、提名，评选材料由辅导员初审（学生会、社团的由指导老师审核，提交二级学院辅导员处汇总），报院学工处汇总审批，由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，评选结果予以公示三天，由学院统一颁发荣誉证书 ，材料归入本人档案。

   （四）优秀团员、团干的评选

    1．优秀团员以所在班级为单位按团员总数的8%评选；优秀团干的名额不超过团干总数的20%，团干指班级中的团支书、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。

    2．评选程序：优秀团干、团员由各班团员酝酿、提名，评选材料由辅导员初审，报院团委汇总审批，由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，评选结果予以公示三天，由学院统一颁发荣誉证书，材料归入本人档案。

    （六）学习进步奖

     1．学习进步奖以每学年为单位进行评选，比较标准按每学年加权平均成绩来进行，没有单科分数限制。

    2．加权平均成绩排名与上学年相比，评选进步幅度在在专业排名进步最快，评选人数不超过专业人数的5%。
    3．学习进步奖评选由各班按平均成绩排名，辅导员确定名单，并报学工处审核、批准。

    4．评选结果公示三天，由学院颁发荣誉证书，材料归入本人档案。   

   （七）文体活动奖

     1．具有文体特长，虚心学习，刻苦训练，在各类比赛中获奖。

     2．团队合作与奉献意识强，积极参加各类文体活动和竞赛。

     3．表现突出，多次为学院争得荣誉。

     4．评定以班为单位进行，每学年评定一次，由各班班集体酝酿、提名，评选材料由辅导员初审，报院团委汇总审批，由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，评选结果予以公示三天，由学院统一颁发给荣誉证书，材料归入本人档案。
    （八）科技活动先进个人

    1．积极参加大学生科技活动和各类学术文化知识竞赛、讲座等，勤于思考，刻苦钻研。

    2．勇于进取，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。

    3．善于将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结合起来解决教学、科研、生产、生活中的实际问题。

    4． 在大学生科技活动或各类科技竞赛中表现突出，成果显著；或在国家、部、省、市级刊物上发表论文、译文等作品的。

    5.科技活动先进个人只评比给2015-2016学年期间参加科技活动中获得二级学院级（含二级学院级别）以上奖励的学生。
    三、评选比例要求

  1.“先进班集体”、“‘五四’红旗团支部”各学院评选数量如下：

土木与工程学院先进班集体和红旗团支部评选各7个
经济与管理学院先进班集体和红旗团支部评选各7个
建筑与设计学院先进班集体和红旗团支部评选各5个

信息工程学院先进班集体和红旗团支部评选各3个
外语学院先进班集体和红旗团支部评选各1个

    2.“优秀学生组织”面向二级学院学生会和学校校级学生组织申报，申报材料包含组织的事迹材料；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分子由团委在2016年社会实践活动中评选，本次不组织评选。
3.校学生组织以及各社团、协会和二级学院学生会的评比先进个人人数情况详见附表1，评选的个人请将填写好的《2015-2016学年度博文管理学院先进学生个人审批表》（附件3，一式两份）10月20日前提交至班级辅导员，逾期当放弃资格处理。

    四、评选要求

    1.各班级评优的程序要规范、操作要透明，评定应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尽可能科学合理地反映学生的实际素质状况。

2.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均应依据2015年修订的学生手册《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奖励办法》进行评选，再由班级辅导员统一提交至二级学院，统一以二级学院汇总、审核后提交学工处。
    3.请各二级学院认真审核学生填写的申请表材料，严格按照要求如实填写，对于填写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将取消其评选资格。

    4.相关评选要求各单位在10月25日前评审完毕，并于10月25日前将所评选“先进班集体”和先进个人的材料纸质档材料提交至学工处，电子档发到邮箱：bwxgb001@126.com。
    5.“‘五四红旗分团委’”、“优秀学生组织”评比先由各二级学院和相关校级学生组织在10月25日前申报，并将申报材料提交学工处（团委），学工处（团委）根据申报情况再统一安排评选会进行材料审核和PPT介绍评选，最终从申报单位中评选出1个“五四红旗分团委”和2个“优秀学生组织”。
    6.各二级学院提交的材料有《2015-2016学年度博文管理学院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评选汇总表》（附件4）和《2015-2016学年度博文管理学院先进学生个人审批表》（详见附表2、3）纸质档交至学工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学工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0月9日

附件1：

2015-2016学年度各学生组织、社团评选先进个人评选人数

	单位名称
	优秀学生干部
	优秀团干
	优秀团员

	校学生会
	8
	2
	4

	土工学院学生会
	6
	2
	2

	经管学院学生会
	6
	2
	2

	信工学院学生会
	6
	2
	2

	建设学院学生会
	6
	2
	2

	外语学院学生会
	6
	2
	2

	学生助理中心
	8
	0
	6

	社团联合会
	0
	6
	8

	 记 者 团
	0
	2
	3

	 广播电台
	0
	2
	3

	大学生艺术团
	0
	2
	3

	国旗班
	2
	0
	3

	图书馆委员会
	2
	0
	3

	宿舍管理委员会
	2
	0
	3

	易班学生工作站
	2
	0
	3


备注： 在学院备案成立的各协会，各协会评选“优秀团干”1名，“优秀团员”2名
